
                                             批复

九柴环批字〔2020〕35号

关于江西省高速实化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福银高速庐山服务区 LNG 汽车加气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江西省高速实化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关于审批江西省高速实化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福银高速庐山服务区 LNG 汽车加气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请示》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批复意见及基本情况

项目基本情况：江西省高速实化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拟投资1232.21万元在九江市柴桑区福银高速庐山服务区内南、北两侧（北加气站：北纬115°48'36"，东经 29°25'47"；南加气站：北纬 115°48'48"，东经29°25'42" ）各新建一座LNG加气站。北加气站占地面积为471.88m2，南加气站占地面积为98.3m2 ，建设规模均为三级LNG加气站，站区各设一座LNG储罐的容积均为60m3（充装率90%），加气设计能力分别为3万Nm3/d，南、北站合计全年供气量约2.19×10 7 Nm3。
批复意见：在落实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本批复所提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同意该项目按报告表提供的建设地址、性质、内容、规模和污染防治对策及措施建设。

    二、项目建设的污染防治措施及要求
项目在工程设计、建设、运行过程中按照环评报告表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营运期废水污染防治

按照“雨污分流、清污分流、污污分流” 处理的原则合理设计雨水管网、废水管网。项目的废水主要来自工作人员和加油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北站生活污水经自建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服务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回用于绿化，南站不自建生活设施，依托服务区生活设施，产生的污水经污水处理处理后回用于绿化。

（二）营运期废气污染防治

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来自于加气、储罐放空过程的天然气气体、加气车辆汽车尾气。项目系统在正常运行过程中无废气排出，但在设备检修、天然气装卸罐过程、LNG 储罐超压放空过程及天然气加气枪加气过程中产生少量天然气泄露，经过大气扩散，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1/933-2015）表 2相关限值要求。

 （三）营运期噪声污染防治

    项目产生的噪声主要为空压机、加气机、车辆等噪声，针对不同设备设置消声、隔声、基础减振等，使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要求。
   （四）营运期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

按“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处置原则，认真落实固废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规范贮运管理项目产生的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职工及顾客生活垃圾。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收集、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理。
（五）清洁生产 

选择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降低物耗、能耗，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禁止采用落后的属淘汰类的生产设备及生产工艺。 

（六）信息公开要求。在工程施工和运行过程中，应建立畅通的信息公开平台，及时解决公众担忧的环境问题，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

（七）排污口规范要求
按国家和我省排污口规范化整治要求设置各类排污口和标识，并建立档案。

三、健全制度和加强管理要求
健全环保规章制度，制定严格的环境保护岗位责任制，责任到人，措施到位，并加强环保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严禁擅自闲置，停用环保治理设施。
四、项目环评文件要求
    你公司应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如存在瞒报、假报行为，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五、项目运行、排污许可申请、竣工验收的环保要求
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环保设施建设和投资概算须纳入初步设计和施工合同，保证其建设进度和资金。

项目竣工后，你公司应按照有关规定对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进行验收，并依法向社会公开，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不得投入生产。你公司在开展环保设施验收过程中应如实查验、监测、记载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调试情况，不得弄虚作假。按照《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尽早开展申请排污许可证工作。

六、其它环保要求    

（一）重新办理环评审批要求。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措施发生重大变动，或项目批复后5年内未开工建设时，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向环保部门申请办理环境保护审批手续。

（二）项目监督管理要求。请九江市柴桑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负责开展本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你公司应按规定接受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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